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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料文件  

 
 

立法會內務委員會  
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當局為清貧家庭兒童而設，並將於二零

零五年暑期開展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(課後計劃 )。   
 
 
背景  
 
2 .  行政長官在《二零零五年施政報告》宣布，政府必須採取

積極主動的措施減少跨代貧窮，工作重點在於為有需要家庭的下

一代提供更多幫助，讓這些兒童和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全面

發展的機會。  
 
3 .  我們已在下一個財政年度預留額外撥款，讓學校為最有需

要的學童提供適切的課後學習和支援活動，並在有需要時和非政

府機構合作提供這些活動。我們預計有關課後計劃會提高學生的

學習效能、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，並增強他們對社會

的認識和歸屬感。  
 
 
有關計劃  
 
服務對象  
 
4 .  這計劃將惠及那些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及學生

資助計劃全額津貼（學生資助），或因家境清貧而無法參加須收

費的學習活動的小一至中七學生。這計劃亦會特別以那些因父母

須為口奔馳或未有足夠能力提供支援，而缺乏家長支持和指導的

學生為服務對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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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 
 
5 .  為使可用資源發揮最大效益，並為配合其他資助項目，我

們會根據下列基本原則，向學校發放津貼，以推行課後計劃：  

( a )  教育統籌局 (教統局 )及其他機構現時均有為來自清

貧家庭的學生提供資助或支援服務。課後計劃津貼須

用以補足這些資助或服務。  

( b )  計劃的重點在於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
及其他有助他們全人發展的活動。    

( c )  運用津貼所提供的服務不應重複或取代相類似的現

有服務。 (舉例 說，不應運用津貼資助小四至中三學

生參與全方位學習活動，因為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

基金已為此提供資助。 )  

( d )  計劃應以學校為本 (但不必局限於校舍內 )，並按照各
自學生的需要而籌辦切合所需的活動。有關活動應在

正常上課時間以外進行。  
 
主要元素  
 
6 .  由於需要各有不同，學校應考慮推行各式各樣的校本項

目，包括補習班，全人發展活動，以至技能訓練等。課後活動不

但應顧及學校的課程和發展策略，與課堂教學互相配合，還應培

養學生的自我學習能力，如制訂目標、學習技巧及自我反省等。

我們亦預期這些課後計劃可助有需要的學生增強自尊和自力 更

生的能力。為此，學校推行的課後計劃必須具有下列主要元素： 

(a) 發展學生的學習能力，特別重視有關如何組織和保留

所學知識的技巧；  

( b )  培育學生的自我價值，並協助他們發展自我照顧的能
力；  

( c )  協助學生發展個人、人際和社交技巧；及  

(d) 協助學生培養自尊，並與他人合作。  
 
示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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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課後計劃如具備上述主要元素，可以採用各種模式推行，

包括 (但不限於 )下列形式：  

( a )  以學業成績為本的導修服務，包括學習技巧的訓練； 

( b )  重點培育包括心理健康的個人成長及生活技能計劃； 

( c )  為缺乏監管的兒童而設的課後照顧服務，包括課外活
動。  

 
8 .  學校須為最有需要的學生專門設計適切的計劃，並確保計

劃能對有關學生發揮持續的正面影響。有關計劃亦須顧及能否在

所屬地區建立支援網絡，將成功的經驗應用於其他學校。  
 
 
實施  

 
推行方法  
 
9 .  學校可提出申請，申請一經批准，可獲發放現金津貼。我

們會向學校發出申請通告，列明課後學習活動及支援計劃的準

則；學校如認為須向校內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，並已就此

準備就緒，便可提出申請。為配合暑假，我們鼓勵學校於二零零

五年八月推出下學年度 ( 2 0 0 5 - 0 6 )的課後計劃。  
 
10 .  非政府機構具有籌辦支援計劃的豐富經驗，並且可在有需

要時向學校提供後方支援。為免過度加重教師的工作量，我們鼓

勵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行有關計劃。    
 
11 .  學校如有很多家境清貧的學生，可自行為學生籌辦課後計

劃，也可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行，或聘請這類機構提供有關服

務。然而，如某校的家境清貧的學生不多，不足以讓該校有成本

效益地推行課後計劃，則可與其他學校組成聯網，合力推行有關

計劃。  
 
12 .  為確保各項課後計劃的質素及水準一致，教統局、社會福

利署、非政府機構及學校界別將派代表組成一個委員會，檢視及

審批學校的申請。  
 
13 .  如課後計劃只限於清貧學生參加，有些學校憂慮所訂的條

件會產生標籤效應。就此，我們鼓勵學校開放課後計劃給所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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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的學生參加。惟並非來自清貧家庭的學生，如參加活動，便

須支付全費，而獲課後計劃資助的學生，則無須付款。我們會訂

定每名合資格學生的資助額上限，以確保可用資源能令更多有需

要的學生受益。  
 
監察及評估  
 
14 .  學校須提交周年報告，對學生的成果進行評估，包括以下

各項：  
( a )  計劃的推行是否符合其設計意念和目的；  

( b )  參與率、完成率、學生和家長對課後計劃質素的反

應，及其他在計劃書中提出量 度成果措施所得的結

果；  

( c )  任何學業或情意的成果，例如參與學習的情況、學業

成績、態度等。  
 
學校的酌情權  
 
15 .  鑑於學生的不同的需要，我們傾向給予學校一些自由度，

讓學校可酌情決定如何甄選適合接受援助的學生，例如一些清貧

但拒絕領取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學生。無論如何，有關津貼不得用

於為學生提供物質上的援助，例如校服、樂器等。學校如有需要，

須調配其他經費或私人贊助作此用途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6 .  教統局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財政預算草案，已獲預留每

年 7 ,500 萬元的額外經常撥款，用以推行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

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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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 
17 .  我們已徵詢學校議會、地區校長會及非政府機構對校本及

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各項建議安排的意見。各方均歡迎新措施，

並希望盡快推行課後計劃。前述的運作方式實是與各方商討後的

成果。本文件亦已提交扶貧委員會四月十一日的會議參閱。  
 
 
下一步  
 
18 .  我們會在四月向學校發出通告，邀請他們申請津貼，用以

在二零零五年八月推行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。    

 
 
 

教育統籌局  
二零零五年四月  


